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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2月28日14:30在公司（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前珠路5号）

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于2019年2月27日

15：00至2019年2月28日15:00期间进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2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2月27日15:00至2019年2月28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2月1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以公告方式向

全体股东发送了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91,362,4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6090％。其中，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90,455,6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4894％；通

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06,8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1196％。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中小投资者，是除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的其他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06,800股。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德霖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列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王兵亚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的职务，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提名马健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被提名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简历》。董事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 391,345,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7％；反对 1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88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98.1253％；反对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747％；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需要，决定将公司经营范围修改如下：“开展各类

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机电设备、高低压电器元件、高低压成套配电装置、日

用电器元件、机床电器、船用电器、核用电器、矿用电器、避雷器、电容器、变

压器、互感器、绝缘子、电抗器、高原电器、汽车电子电气、机车车辆电器、航

空电器、电力金具、电器节能产品、电磁兼容、化学物质、环境、可靠性、低碳、

抗震、防爆、太阳能光伏、风电设备、电源设备、电机、电缆、自动化元件及控

制系统、电器测试仪器的检测和校准、检测技术方面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和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检测服务；电器产品型式试验及抽样试验；检验

设备监理、检验工程安装及维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表决结果：同意 391,362,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90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基于公司经营范围修改，公司特对《公司章程》中有关经营范围的第十三条

款进行相应修改。具体请见《附件：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91,362,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90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郁振华律师、孙梦婷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简历 

 

马健先生，1983 年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2007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月,历任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资源管理部高

级主管、技术管理部副经理； 2015年 10月至 2016年 9月任中检评价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副经理；2017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第二大股东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分别于 2014年 8月、

2017 年 1 月起兼任中检评价有限公司董事、中检西部检测有限公司董事。马

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3.2.3 条规定的情形。 

 

 

 

 

 

 

 

 

 

 



 

附件：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原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开展各类

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机电设备、高低压电器元件、高低压成套配电装置、日

用电器元件、机床电器、船用电器、核用电器、矿用电器、避雷器、电容器、变

压器、互感器、绝缘子、电抗器、高原电器、汽车电子电气、机车车辆电器、航

空电器、电力金具、电器节能产品、电磁兼容、化学物质、环境、可靠性、低碳、

抗震、防爆、太阳能光伏、风电设备、电源设备、电机、电缆、自动化元件及控

制系统、电器测试仪器的检测和校准、检测技术方面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和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检测服务；电器产品型式试验及抽样试验；检验

设备监理、检验工程安装及维修。”  

现《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开展

各类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机电设备、高低压电器元件、高低压成套配电装置、

日用电器元件、机床电器、船用电器、核用电器、矿用电器、避雷器、电容器、

变压器、互感器、绝缘子、电抗器、高原电器、汽车电子电气、机车车辆电器、

航空电器、电力金具、电器节能产品、电磁兼容、化学物质、环境、可靠性、低

碳、抗震、防爆、太阳能光伏、风电设备、电源设备、电机、电缆、自动化元件

及控制系统、电器测试仪器的检测和校准、检测技术方面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检测服务；电器产品型式试验及抽样试验；检

验设备监理、检验工程安装及维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